泰山医学院专业技术副高级职称聘任满五年人员摸底表
	姓名
	   
	职称
	
	聘任时间
	
	所在
部门
	

	任教学科（专业）或承担的实验课程（副教授或高级实验师填写）
	学科(专业)、实验课名称
	

	
	承担学科（专业）、实验课所在教学院部所
	

	任副高级职称以来公开发表的代表性学术成果（1、提交的学术成果应为任现职以来的论文、著作、作品，被收录或转录、摘录的，可在备注栏内注明，并应填写影响因子或他引次数。2、提交学术成果应代表本人在主要研究方向上的最高学术水平，限4件。）

	序号
	论文、论著及重要技术报告名称
	字数
	出版日期
	出版社或刊物
	刊号
	位次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任现职以来承担的教改、科研项目，获得教学、科技奖励，取得国家发明专利以及综合奖励（限5项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序号
	时间
	成果名称
	批准部门
	等级
	位次职责
	项目完成情况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

